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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究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破产撤销权构成要件规定及其不足，本研究通过分析我国破产撤销制

度的具体规定，采用比较分析法，研究美国、德国破产撤销构成要件的规定，从破产撤销权的范围、可

撤销行为的分类、构成要件、立法模式等方面进行比较，结合我国的商事交易现状和破产撤销制度发展

阶段，我国破产撤销制度与国外先进立法还有很大差距，不足在于：(1) 列举可撤销行为的立法模式无

法适应纷繁复杂的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2) 不同典型可撤销行为的临界期间不同，不能充分保护所

有债权人利益。(3) 未规定破产撤销权的主观要件，不仅增加交易成本，而且不利于保护交易相对方。

(4) 偏颇行为的例外情形规定过于抽象，需要细化规定。对于以上不足部分，提出了我国破产撤销权构

成要件规定的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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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provision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Enterprise Bankruptcy Law in 
China on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bankruptcy revoc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pecific provi-
sions of China’s bankruptcy revocation system, adop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and studies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bankruptcy revo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
many. It compares the scope of bankruptcy revocation rights, classification of revocable 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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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ent elements, legislative models, and other aspects.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bankruptcy revocation system,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China’s bankruptcy revocation system and advanced foreign 
legislation. The shortcomings lie in: (1) The legislative model of listing revocable actions cannot 
adapt to the complex and diverse behaviors that harm the interests of creditors. (2) The critical 
period for different typical revocable behaviors is different, which cannot fully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all creditors. (3) The absence of subjective requirements for bankruptcy revocation rights not 
only increases transaction costs, but also is not conducive to protecting the counterparty in the 
transaction. (4) The exception provisions for biased behavior are too abstract and need to be re-
fined. For the above shortcoming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osition 
of the right to revoke bankruptcy in China have been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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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律所倡导的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权利义务相适应，享有的利益不能超过其承担责任，破产撤销

制度作为破产程序中的重要制度，平等保护每一位债权人利益，对债务人损害行为弥补损失。破产撤销

权设立的目的是防止在债务人已有丧失清偿能力可能时，实施的隐匿、转移、减损破产财产的行为损害

债权人利益，而予以撤销。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对破产撤销权的规定，不能够应对法律未规定的可

撤销行为。 
2022 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已经将《企业破产法》(草案)列入立法规划当中，并且经过相关机构和专家

的审议形成了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针对我国目前的破产撤销权制度，我国现行的《企业破产法》第 31、
32 条有较为全面的规定，但是固定的现行法无法解决新出现的破产撤销问题，无法充分发挥破产撤销权

法律的效应与作用，故修订草案仍需要对破产撤销制度进行明晰和优化。 
本文采取的是比较研究法，基于我国现行破产撤销权构成要件规定的分析，与国外先进破产撤销权

构成要件进行比较，总结出我国破产撤销权构成要件上的不足之处，期待在《企业破产法》修改之际，

得以完善与改进。 

2. 我国现行破产撤销权规定的分析 

《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穷尽式列举了可撤销行为，第三十二条规定在破产临界期内出现破产原

因的个别清偿使得债权人不平等的行为，但是清偿行为使债务人受益的除外。依据损害债权人利益范围

的不同，学理上将可撤销行为分成欺诈性行为与偏颇性清偿行为[1]。 

2.1. 欺诈性转让行为与偏颇性清偿行为 

欺诈性转让行为是损害所有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是指债务人在进入破产审程序前的一定期间内，为

了自己或者第三人的利益，通过无偿赠与、不合理交易等方式，减损用于清偿债务的破产财产[2]。包括

不合理对价行为、无偿转让财产行为、放弃债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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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合理对价行为 
不合理对价行为即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以远低于市场价转出财产或者远高于市场价转

入财产，即是债务人未取得合理的对价行为[3]。对于此行为的判定关键在于“明显不合理的价格”的具

体标准和是否损害了债务人的清偿能力。《企业破产法》并没有明确的判定标准，但在实践中，可参照

《民法典》中的合同编的司法解释，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根据其规定应解释为低于当前市场价或者市场指

导价的百分之七十，明显不合理的高价高于当前市场价或者市场指导价的百分之三十[4]。 
2) 无偿转让行为 
无偿转让行为即是无对价或者只具备形式对价行为，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的行为，主要是赠与。判

断无偿转让财产是否构成可撤销行为的关键在于客观上是否构成“无偿转让财产”，无须判断债务人的

主观意思。 
3) 放弃债权的行为 
放弃债权也属于无偿行为，所放弃的债权必须是按照法律规定成立的债权或者根据当事人约定的合

法债权。关于放弃债权的目的是否为相对人所知，即相对人是否恶意在所不问。债务人只要具有放弃债

权的行为即可[5]。 
偏颇性清偿行为与欺诈性转让行为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损害的是部分债权人的利益，债务人为了使

特定债权人有优于其他部分债权人地位，而行使的各种行为，通常包括在法定期间内清偿未到期债务、

给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在特殊临界期内对特定债务人清偿等典型行为。 
4) 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 
这一情形是指债务人为了使某一债权人比其他债权人更具有优先权，而在法定可撤销期间，本应由

普通破产债权清偿的债权，而在此期间，债务人为某一债权人的债权提供了资产担保。它具有以下特征：

受保证的要求必须在债务人作出保证前提出，而由债务人作出保证以保证现存要求的要求，则必须在宣

告破产前一年之内提出。 
5) 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 
未到期的债务是在破产案件受理前未到期的债务。破产申请未受理前到期的债务在破产受理后只能

成为普通债务，只能在破产财产内按照一定比例与普通债权人一并受偿，一般不能百分百清偿债务。而

在破产受理前提前清偿，债务会被全部清偿，使得破产财产减损，债权人利益受损。 
6) 特别临界期内对到期债务的个别清偿 
个人清算是在债务人无法按时偿还债务、没有足够的资产偿还所有债务或在人民法院接受其破产申

请前的六个月内明显无法偿还债务时，对债务人的个人债权人进行清算。 

2.2. 破产撤销权的时间要件 

破产撤销权的时间要件即可撤销行为发生在临界期内，临界期间的设置是两种利益的平衡，是债权

人受保护的债权利益和债务人正常的营业活动的衡量[6]。临界期设置过长，将会对债务人正常的经营行

为产生消极影响；临界期设置过短，不能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我国企业破产法根据破产行为的不同，

规定了一年和六个月的临界期。 

2.3. 破产撤销权的主观要件 

破产撤销权的主观要件是指破产撤销权除了具有客观行为之外，需要行为人具有相应的主观恶意，

才能够判定构成破产撤销权[7]。世界上有大部分国家规定的破产撤销权构成要件除了客观行为之外，还

规定了相应的主观要件。我国企业破产法并没有规定要求行为人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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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破产撤销权先进立法经验的比较借鉴 

基于上述对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破产撤销权构成要件的分析，我国的规定与国外先进立法仍有

差距。世界上现行两大法系，以判例法为特色的英美法系中的美国，其破产法是规定偏颇性清偿与欺诈

性转让两者可撤销行为，分别规定其构成要件。以法典为特色的大陆法系中的德国，其《支付不能法》

中先是以概括规定了可撤销行为的定义，再列举规定了几种典型的可撤销行为，针对每种行为规定不同

的构成要件。这些立法的经验都值得我国修订《企业破产法》草案时予以借鉴。 

3.1. 美国破产撤销权构成要件的规定 

美国《破产法》具有其特色的规定了两种可撤销行为，分别为偏颇性行为与欺诈性行为。在此分类

基础之下，分别规定这两种行为的构成要件[8]。美国仅规定两种可撤销行为与其所处判例法系是密切相

关的，即便采取列举式的立法模式，法官有立法权，可以对符合可撤销行为实质但不属于这两种的行为

进行进一步的认定。 
1) 偏颇性清偿 
偏颇性清偿行为是指债务人已经具有破产原因时对某些特定的债权人转让资产或利益，这种转让导

致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获得的利益大于他们在没有这种转让的情况下获得的利益。这种行为一般发生在

90 日内，特殊情况期限为一年。美国《破产法典》第 547 条对偏颇性清偿行为构成要件做了规定：第一，

除本节(c)款规定偏颇性清偿行为的八种例外情形外，受托人可以撤销债务人在财产中的任何权益转让。

第二，该权益的转让既可以给债权人，也可以为其利益而转让。并且该权益可以是债务人在财产中的任

意权益。第三，转让是为了债务人在转让前所欠的债务或者以债务为由进行的转让。第四，转让必须是

在债务人无力偿还时进行的。第五，转让须在提交申请之日前 90 天内进行或者该债权人在转让时是内部

人时，提交申请之日可以是前九十天至一年之间。第六，转让使得债权人能够获得比没有进行转让而进

入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更多的东西。 
2) 欺诈性转让 
欺诈性转让是债务人实际意图是阻碍、拖延、欺骗任何实体，自愿或非自愿地在进行这种转让或承

担这种义务时，在发生上述转移或履行上述义务的当日或其后，债务人对上述实体应负责任；或因转移

或负债而获得低于合理价值以及 在进行这种转让或承担这种义务之日无力偿还，或因这种转让或义务而

无力偿还；受托人可以撤销债务人在财产中的任何权益转让，或债务人承担的任何义务，该转让是在提

交申请之日或之前的一年内进行的。 
其构成要件为：第一，债务人的实际目的是欺诈或者被推定为欺诈债权人。第二，该交易实际上是

收到不合理对价。第三，在进行这种转让或承担这种义务之日无力偿还，或因这种转让或义务而无力偿

还；从事业务或交易，或即将从事业务或交易，而留在债务人处的任何财产都是不合理的小数额。第四，

该转让是在提交申请之日或之前的一年内进行的[9]。 
3) 运行效果及对我国借鉴意义 
从美国司法实践来看，其破产撤销权制度在保护债权人利益与维护交易安全方面取得了较好的平

衡。对我国而言在破产撤销权制度设计中，需根据不同类型可撤销行为的特点，合理设定构成要件与

临界期，区分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如内部人)的行为规则；同时，应完善例外情形规定，平衡债权人利

益与交易安全。 

3.2. 德国破产撤销权构成要件的规定 

德国关于可撤销债权的规定结合了一般和列举的方法，而德国《支付不能法》第 129 条总结了可撤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1997


杨柳 
 

 

DOI: 10.12677/ass.2025.1411997 281 社会科学前沿 
 

销债权的一般特征，即在破产程序启动前实施的对破产债权人不利的行为，这在第 130 至 137 条中有七

条。这种立法模式不仅原则性规定了可撤销行为的基本内容，并且针对不同可撤销行为规定了不同行使

条件，对于不同程度的侵害行为给予债权人不同程度保护[10]。 
1) 客观构成要件 
须是法律上的行为。破产撤销权的权能即是撤销债务人某一特定行为，德国《支付不能法》第 129 条

将该行为限定为法律行为。 
损害债权人利益。这一条件是破产撤销权最根本的要求，违反了破产法基本原则“债权人地位平等”。

有以下几个类型：(1) 直接偿付行为，是债务人在法定追索期内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或直接满足的行动，同

时考虑到平等和不平等的支付。(2) 直接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是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不正当交易，

使其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3) 故意损害行为，是指债务人在申请破产案后十年或十年之内，对债权人作

出的有损于债权人权益的恶意行为。(4) 无偿给付行为，指债务人为了在申请期的四年内成为破产者而实

施的行为。(5) 以贷代资是指股东为赎回股份而恶意欠下第三方的债务，以及公司或企业对第三方的担保

或履约，其中可撤销的担保的时间不得超过十年，可撤销的履约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年。(6) 隐名合伙的返

还出资或免除责任的行为。(7) 票据付款行为，如果受益人拒绝支付导致他/她丧失对票据的权利，则债

务人支付票据的行为不能撤销，此外，当持有票据的人在债务人无力偿还或已提出破产申请的情况下，

如果持有票据的人知道或应该知道自己拥有最后手段，那么规定管理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偿还其支付的票

据金额。 
是一种因果联系。在此基础上，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不足以成立破产法撤销权，并要求两者之间

有因果关系。 
2) 临界期间要件 
临界期间是在破产程序前可以撤销债务行为的法定期间。与我国只规定一个原则性的期间和特殊期

间不同，德国《支付不能法》依据不同的可撤销行为规定了不同的临界期间，如果是恶意的，必须是在

10 年内或提出破产申请后；如果是无追索权的付款，必须是在提出破产申请前的 4 年内；对于符合条件

的债务人，必须是在接受破产申请后的最后 3 个月。该模式由债务人的主观恶意程度和侵犯债权人利益

的概率决定，相关关键期越长，债务人的主观恶意越大，对债权人利益的侵犯也越大。 
3) 主观构成要件 
在破产撤销权的问题上，其主观要件是指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是否会影响破产撤销权的产生。在德国

《支付不能法》中，无偿转让行为判断不受当事人主观意识的影响。只要满足客观构成要件，就可以构

成破产撤销权。但对于有偿转让财产行为，则必须考虑当事人的主观意识，包括债务人是否有故意损害

债权人的行为，这将影响破产撤销权的产生与否。 
德国《支付不能法》第 133 条规定故意的不利条件：“债务人在请求启动破产程序前后的最后十年

内进行的交易，意图使其债权人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另一方在该交易之日知道债务人的意图，则可能会

受到质疑，并且该交易对债权人构成不利条件。”由于故意的损害行为对破产财产减损、对债权人的危

害极其严重，故针对这种行为，设置了十年的保护期，在破产受理前十年内和破产程序开始后的此行为

都会被撤销。 
4) 运行效果对我国借鉴意义 
德国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既为法官提供了明确的裁判依据，又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

权，能够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商事交易实践。在移植德国经验时，需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现状，细化主观

要件的认定标准与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避免因标准模糊导致司法裁判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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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破产撤销权构成要件规定的不足 

4.1. 可撤销行为的立法模式单一 

可撤销行为类型的规定各国破产法有不同的立法模式多数法律采用了与德国相似的归纳和列举相结

合的模式。例如，对于可撤销行为规定原则性“定义条款”，在该原则条款的约束之下规定几种典型的

具体行为。但是我国采取的是单纯的列举方式，仅仅在破产法债权人财产的一章中规定六种具体的可撤

销行为，并没有其他成文法国家破产法中的概括性或者兜底性规定。 
其缺陷在于，它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没有通过简单的列举来穷尽所有现实的可能性。在符合破产预

防要求但法律没有明确列出的措施的情况下，破产管理人将无法根据法律援引破产预防措施，从而在保

护破产债权人方面留下了一定的空白。即便是美国《破产法》采取的是列举式，由于其是判例法国家，

出现了法律并无规定的新情形时，法官也可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认定，对于符合破产撤销权实质条件的行

为创设新例，故不受列举内容的限制。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破产法仍然处于缓慢发展阶段，法院在具体受

理破产案件时，必须严格遵循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所以在面对全新情形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六种具

体情形时会无法可依，也不能突破法律任意撤销。 

4.2. 破产临界期间缺乏有效区分 

关于临界期的规定，世界上国家有“三种立法模式：一是具体的事实要素，如日本；二是特殊时期

的范式；三是采用双重标准，如德国，不公正必须在破产申请前三个月内发生。或在提出破产申请后，

这也要求债务人在执行时必须处于违约状态”。相反，我们采用了第二种模式，它更简单，更容易理

解。法律规定，在提出破产申请前的一年或六个月内所实施的行为应进入破产程序，但不同的规定适

用于在部分清算情况下实施的行为。对破产的法律解释是，在关键时期实施的行为可被视为符合基本

的妥协方案，但同时赋予债务人对挑战进行辩护的权利，如果他能证明资产足以支付全部债务。多数

国家是根据不同的行为分别设置了不同的期间，不同损害程度的行为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进而设置不

同长短的期间。 
我国破产法虽然规定了一年和六个月不同的临界期，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规定而言，还是相对简

单。美国破产法规定偏颇性行为和欺诈性行为的可撤销期间一年和九十天。德国法律规定的期间是三个

月至十年。我国这样规定虽然方便司法适用，但是存在缺陷，一方面最长期限为一年，对于债务人一年

之前故意损害债权人的行为无法进行保护，债权人利益不能充分保护；另一方面对于无偿转让行为和不

合理对价转让财产的行为，债务人主观恶意不同以及举证难度不同，规定相同可撤销期间对于相对不公

平。故应当进一步细化不同可撤销行为的临界期。 

4.3. 未规定破产撤销权的主观要件 

可撤销行为的主观成立要件，是指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是否会影响破产撤销权的产生。 
关于破产撤销制度中当事人的主观意愿的法律立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纯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

淡化主观主义。纯粹的主观主义承认对方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是行使破产撤销权的前提条件，但在破产法

的实践中，债权人很难证明对方当事人在交易时的主观意愿，这给破产托管人带来了更多的困难。而客

观性则不受行为人主观意愿的影响，如果一个行为在客观上恶化了破产人的财务状况，损害了债权人的

利益，那么该行为可以被撤销。客观学说的缺点同样明显。根据客观学说，当破产公司陷入困境时，债

务人拯救公司的交易也会被撤销，这不仅增加了债务人公司的负担，也损害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为了

避免撤销，其他公司在进行交易前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这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也降低了效率，对市

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目前大多数采取回避立场的人认为，债务人的客观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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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主观意图的结果。 
根据我国《破产企业法》的规定，仅涉及可撤销行为的范畴，而没有对主观意图作出规定。因此，可

以认为我国的规定属于客观主义的范畴。客观主义不仅增加交易的成本，对于交易第三人的利益也没能

保护，不论善意恶意，只要满足客观条件即可撤销，对于第三人不公平。 

4.4. 偏颇行为撤销的例外过于抽象 

《破产法》第 32 条规定了部分清偿的要件，个人债权人的具体清偿必须在接受破产前 6 个月内发

生，并规定了“为债权人财产的利益除外”的例外抗辩[11]。破产法(二)第 12 至 16 条对个人破产中解除

权的行使进行了界定和规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范围，即“损害债权人的财产”。 
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定与可撤销行为规定都是采用的列举模式，包括以下：第一，债务人必须撤销

在提交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尚未到期的债务，如果这些债务在提交破产申请时已经到期。但是，如果债务

人在提交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有破产的理由并符合《破产法》的规定，则不适用；第二，债务人以其自

己的财产为抵押而取得的债权，除非该债务履行时抵押财产的价值小于该债权的数额；第三，债务人通

过司法、仲裁或强制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单独解决，除非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存在损害其他债权人利

益的合谋安排；第四，债务人支付水、电等以维持基本生产需要；债务人支付劳动、人身伤害赔偿金；使

债务人财产受益的其他个别清偿。 
过于抽象的立法导致实践中出现问题。抽象的立法无法与实践中具体的案件细节相对应，如果法官

想要适用破产撤销权制度，不能够依据现有的法条，只能依据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自由裁量权

的适用又置法律规定于无用，且不同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内容不同又导致司法实践的不一致。 

5. 我国破产撤销权构成要件规定的完善建议 

5.1. 概括加列举的立法模式 

上述已分析列举式的立法模式的弊端，我国应当采用概括与列举结合的立法模式。在我国现行的列

举的几种典型的可撤销行为基础之上，明确列举债务人实施不正当交易的典型行为，并且总结出可撤销

行为共同特征，通用的构成要件。即便不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典型可撤销行为，只要满足相应的概括性

或者兜底性条款，就可以撤销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因此，可以在原法条的基础上增设“在破产程序开始前，债务人所实施的损害债权人利益实现的行

为可撤销”这一兜底条款。法官在应对非典型的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可以以兜底条款进行认定，从

而能够对债权人的利益充分保护。兜底条款重要性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

第二条是定义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基本特征，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对不属于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但符合

基本特征的，可以依据第二条进行认定。我国《破产法》也可以定义可撤销行为的基本特征，从而赋予

法官以认定的标准。破产撤销权可以借鉴德国《支付不能法》的立法模式和上述其他单行法的规定，设

定兜底条款的做法，增加原则性的规定。 

5.2. 完善破产临界期规定 

我国《破产法》在临界期上做了一些改进，把“一刀切”的半年改为半年或一年，以区别对待。但

是，对于具有不同要求的可撤销行为，如果只设定一般期间与特别期间，未免过于草率。 
可撤销行为的临界期应根据该行为造成的伤害程度来确定。一般来说，欺诈行为造成的危害比部分

免责行为更大，因此应考虑适当延长期限。在部分免责的情况下，临界期应是自破产程序开始之日起一

年，在欺诈的情况下，应是自破产程序开始之日起两年。此外，应区分债务人的担保和第三方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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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适用不同的临界期。 
设置的原则应当遵循：无偿行为的临界期应当长于有偿行为的临界期；故意损害行为临界期应当长

于其他种行为；交易相对方恶意的临界期长于善意交易相对方。 

5.3. 明确破产撤销权行使的主观要件 

《破产法》没有规定可撤销行为的主观要件，只是采用了基于较高程度欺诈的正式裁定原则，从而

减少了破产管理人的举证责任，简化了破产程序中管理人权利的行使。然而，这种正式的裁定可能会对

善意的第三方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交易的安全性。由于不同类型的可撤销行为具有不同的特点，有必要

对其主观意图进行补充。除追偿程序外，所有行为都采用客观性。 
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应当采用以债务人的客观行为推定其主

观意愿为原则的立法模式，并在撤销之诉中，由撤销的相对人承担证明责任，使其没有主观恶意。 

5.4. 细化偏颇行为撤销例外情形的规定 

我国《企业破产法》只规定了单独清算的例外情况，但“提前解除未偿债务”和“无担保债务”这两

类也意味着不公平行为，导致法律本身的模糊性，例如，当两类不公平行为都满足“损害债务人的金钱

利益”时。这导致了条款本身的模糊性，例如，当两类不诚实行为都满足“损害债务人的金钱利益”时，

没有任何条款规定要做什么。为了避免法律冲突本身的一致性，应将“对债务人财产有利”的例外范围

扩大到“对债务人财产不利”的例外。 
对于“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抗辩理由宜作一定的列举，来弥补该规定的模糊抽象性。法条中“使

债务人财产受益”不应仅概括性规定，应当有具体规定美国破产法关于偏颇清偿的三项抗辩事由值得借

鉴：(1) 将同时交易行为纳入我国偏颇行为撤销的例外。(2) 在我国，根据情况补偿新的价值的行为就像

一个逃避，不适用偏向的行为。(3) 在我国，避免的例外是有固定价值的浮动担保的例外。 

6. 结语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如今，国际交易日益频繁，我国商事法律规范制度在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下逐

渐完善，破产法律制度也从无发展成一个框架齐全的法律制度。《企业破产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试

行，2007 年完整的《企业破产法》，再到如今正在修订当中的草案，所依据的时代背景不同，但是从

始至终贯彻的公平正义的理念没有改变。本文从国内现行法出发，并且借鉴先进国家立法经验，对实

践中存在的部分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且提出不成熟的完善意见。希望在新法中这些不足都有相应的办

法予以解决。破产撤销制度能够随着我国商事交易的发展趋向成熟不断完善，相关司法实践越发规范

与迅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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